台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2015年度行政许可
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市政府：

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》要求，现将我单位201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。
我办现有行政许可事项情况7个大项13个子项，全部纳入《江门市权责清单目录（2015年本）》并全部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；2015年全年行政许可的申请、受理、办结数均为32件，全部按时办结。
（二）依法实施情况。
我办受理的行政许可均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、范围、程序、条件进行办理，事项全部进驻省网上办事大厅，以方便群众办理，并在省网上办事大厅明确了各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标准、规范、自由裁量权等情况，各事项的法律依据及配套规范性文件也在省网上办事大厅上查询，做到依法依规，按章办事。
（三）公开公示情况。
我办在省网上办事大厅公开公示各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主体、依据、程序、条件、期限、裁量标准、申请材料及办法、收费标准、申请书格式文本、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，行政许可实施和结果的情况也可在网上办事大厅查询，做到公开透明。

（四）监督管理情况。
我办对行政许可的办理情况实施双层监督，受理、办理环节中均设置复核监督人，审核环节实施双签名制度，以保证行政审批的规范性。2015年中无违法违规情况，未接到行政审批事项的举报投诉。
（五）实施效果情况。
行政许可设立后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，我办通过进驻省行政服务大厅，印发办事指南等手段，规范了审批流程，方便了行政许可相对人，提高了审批的透明性及时效性，得到的办理人员的认可。
二、存在问题和困难

行政许可实施后，取得了良好的成效，但仍存在一些问题：

（一）人防法规体系不完善，人防法规建设相对滞后，针对性、可操作性不强。
现行的人防法律法规中，有一些规定不够完善，部分人防法律法规条款操作性不强，使我办依法行政的执法力度不够。比如结建防空地下室产权归属问题，因人防法规没有明确规定，成为当前人防工程建设和管理日益突出的难点问题。再比如，由于人防法律对小区防空地下室租用未作规定，致使部分新建小区出现长租防空地下室现象，造成小区业主、小区开发商、小区物业之间矛盾多样多发，业主诉求增多。因人防法律配套法规不健全，制约了人防工作开展。
（二）后续监管仍显薄弱。

行政许可法实施后，虽然我办认识到而且也加强了行政许可后的监管工作，但从总体上看，后续监管仍显薄弱，重许可轻监管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，许多监管尚停留在制度层面上，仍存在“审批等同于管理”的习惯。
（三）人防机构配置不够健全，影响职能发挥。
近年来，随着人防事业的发展，我办的工作量也急剧增加，但我办现为为挂牌机构，人员偏少，且兼职现象严重，致使人防工作的全面落实及发展难以得到保障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

针对以上问题，我办提出一些建议：

一 是完善人防依法行政的法律法规。人防建设必须树立依法建设、依法管理理念，形成以法律法规管理手段为主的人防建设发展机制。在国家和省级、市层面上，要依据 《人民防空法》和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，有计划地组织制定、修订人防工程建设、通信警报、信息化建设、群众防空组织、重要经济目标防护、平战结合、宣传教育、经费保障等涉及人防各项建设及工作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并不断健全、完善、配套，使其成为人民防空依法行政的主要法律依据。

二 是建立健全人防行政执法各项规章制度。根据当前的形势和任务，我办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，逐步建立人防行政执法的相关制度、规范，健全人防行政执法制度体系，规范执法权力，监督执法权力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。在实际运作中要增强制度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充分发挥制度的引领、规范作用，用制度管事、用制度管人，将人防行政执法行为纳入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程序化轨道，为完善人防依法行政体系、提升人防依法行政能力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3月16日

